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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藥局執照申請作業流程
1、中華民國107年02月13日局授衛食藥字第1070013549號公布第一版
壹、目的：為落實藥局執照申請作業予以標準化管理，以達作業ㄧ致性，特訂定此作業標準。

貳、受理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藥政醫粧組)。
參、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藥事法第19條、第27條、第34條、第35條規定。
  二、藥師法第7條、第9條、第20條、第20-1條、藥師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

    三、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16條、第29條、第30條規定。

    四、藥局設置作業注意事項。
肆、名詞解釋：

    一、「藥局」係指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依法執行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處所。前項藥局得兼營藥品零售業務。
    二、「停業」係指暫時性的停止營業一段期間。
    三、「歇業」係指永久性的不再經營。
伍、作業內容：

  一、藥事法相關法規：如附件，P2-3。
  二、流程圖：如附件，P4-6。

  三、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如附件，P7-21。
  四、應備文件查檢表：如附件，P22-28。
  五、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申請書：如附件，P29-31。
陸、其他：

    一、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送食安處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二、藥局欲追溯至開業執照核發日起與健保特約，請務必於開業執照上所載之開業日期起15個工作日內，備妥文件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出申請，以免已提供之醫療服務，無法申請健保醫療費用。
柒、相關公會聯絡資料：

一、社團法人臺中市新藥師公會：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839號13樓；電話：04-23583310。
二、台中市第一藥劑生公會：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113號；電話：04-25228055。
三、臺中市第一西藥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113號；電話：04-25228055。
四、臺中市大台中中藥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622號6樓；電話：04-25262013。
五、社團法人臺中市藥師公會：403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16號13樓；電話：04- 23220072。
六、台中市藥劑生公會：400臺中市中區中山路175巷14號；電話：04-22204520。
七、臺中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中區中山路175巷14號；電話：04-22222890。
八、臺中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西區柳川東路2段37號；電話：04-23716721。
捌、郵寄申請：

  郵寄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
  收信人：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政醫粧組
  信封請註明：藥局申請

藥 事 法
第 19 條：本法所稱「藥局」，係指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依法執行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處所。
          前項藥局得兼營藥品及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零售業務。
          前項所稱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之範圍及種類，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繳納執照費，領得許可執照後，方准營業；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廠，仍應依第一項規定，各別辦理藥商登記。

第 34 條：藥局應請領藥局執照，並於明顯處標示經營者之身分姓名。其設立、變更登記，準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藥局兼營第十九條第二項之業務，應適用關於藥商之規定。但無須另行請領藥商許可執照。
第 35 條：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親自主持之藥局，得兼營中藥之調劑、供應或零售業務。
藥局設置作業注意事項

第1點：藥局設立，應依藥事法之規定，由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依法執行藥品調劑、供應及兼營藥品零售業務。 

第2點：藥局設置總面積需有十八平方公尺以上，其空間應有調劑處所、候藥區、受理處方箋與非處方藥品供應區及藥事諮詢服務區，但不包含廁所及倉庫等。 
第3點：藥局設置之調劑處所，至少應有六平方公尺之作業面積，其環境設施應符合優良藥品調劑作業規範（GDP）之規定。 
第4點：藥局不得在醫療機構內，以隔間方式設置。 
第5點：藥局申請設立，如與其他營業、執業單位或機構同一樓層或同一門牌地址，應具備各自獨立出入門戶及明顯區隔之條件，且藥事服務作業應獨立進行，民眾進出互不影響。 
第6點：藥局設立應有明顯市招，如屬健保特約藥局，應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標誌。 
第7點（刪除）

               藥 師 法
第 7 條：藥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藥師執業，應接受繼續教育，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業執照發給、換發、補發與前項執業執照更新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藥師非加入所在地藥師公會，不得執業。
         藥師公會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第20條：藥師應親自主持其所經營之藥局業務，受理醫師處方或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之處方調劑。
第20-1條：負責主持經營藥局之藥師，應具備二年以上實際調劑執業經驗，始得提供藥品調劑服務。

            醫療機構聘藥師提供藥事服務者，其藥師至少應有一人具備二年以上實際調劑執業經驗，始得提供藥品調劑服務
藥 師 法 施 行 細 則 
第7條：藥師執行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藥品調劑業務，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及藥事法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在其作業處所標示受理調劑作業時間及佩戴藥師執業執照。其不在時，應有暫停受理調劑之標示。

管 制 藥 品 管 理 條 例

第16條：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販賣、購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四條第一項所定之製藥工廠得辦理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販賣。

         二、西藥製造業或動物用藥品製造業得辦理管制藥品原料藥之購買、輸入及第三級、第四級管制藥品之輸出、製造、販賣。

         三、西藥販賣業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得辦理第三級、第四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販賣。

         四、醫療機構、藥局、獸醫診療機構、畜牧獸醫機構、醫藥教育研究試驗機構得購買管制藥品。

         前項機構或業者，應向食品藥物局申請核准登記，取得管制藥品登記證。

         前項登記事項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食品藥物局辦理變更登記。

         管制藥品登記證不得借予、轉讓他人。

         第二項登記證之核發、變更登記、補發、換發、撤銷、廢止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29條：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其開業執照、許可執照、許可證等設立許可文件或管制藥品登記證受撤銷、廢止或停業處分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自受處分之日起十五日內，將管制藥品收支、銷燬、減損及結存情形，分別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及食品藥物局申報。

         二、簿冊、單據及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由原負責人保管。

         三、受撤銷或廢止處分者，其結存之管制藥品，應自第一款所定申報之日起六十日內轉讓予其他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並再分別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及食品藥物局查核，或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會同銷燬後，報請食品藥物局查核。

         四、受停業處分者，其結存之管制藥品得依前款規定辦理或自行保管。
第30條：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其申請歇業或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將管制藥品收支、銷燬、減損及結存情形，分別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及食品藥物局申報。

         二、申請歇業者，應將結存之管制藥品轉讓予其他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並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查核無誤，或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會同銷燬後，始得辦理歇業登記。

         三、申請停業者，其結存之管制藥品得依前款規定辦理或自行保管。

         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於核准歇業或停業或受理前項第一款之申報後，應儘速轉報食品藥物局。
臺中市藥局執照開業/復業申請流程










臺中市藥局執照遷址申請流程











臺中市藥局執照歇業/停業申請流程











臺中市 藥  局 現場履勘申請表
	藥局名稱
（加蓋同名機構章）
	

	藥局地址
	臺中市     區

	申  請  項  目

	□開業

	· 原址歇業再開業

(變更負責人)
	1.管制藥品登記證：□未領有□已繳還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字號:               ，
  送件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2.變更前負責人：        變更後負責人：         

	□遷移
	1.原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原址市招：□已拆除 □預定    年   月   日拆除

3.原址藥品：□已下架 □預定    年   月   日下架  

4.跨行政區遷移，管制藥品登記證：□未領有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字號:                ，
  送件變更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歇業
	1.市招：□已拆除 □預定    年    月    日拆除

2.藥品：□已下架 □預定    年    月    日下架
3.管制藥品登記證：□未領有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字號:               ，
  繳還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其他：

	負責人（簽章）：

	聯絡人：
	行動電話：


※本處收到申請資料確認後，將派員擇期前往現場勘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藥局執照申請書（一式兩份）    
	藥局名稱

(加蓋同名機構章)
	
	藥局電話：

藥局傳真：

	藥局地址
	臺中市     區
□同址設有其他機構，機構名稱：                         □同址未設有其他機構

	資    格
	□ 具2年以上醫療機構或藥局調劑經驗（檢附服務證明）    

	營業項目
	□藥師自營
□西藥調劑、供應 □西藥零售
□中藥調劑、供應 □中藥零售
	□藥劑生自營
□西藥調劑、供應（不含麻醉藥品）
□西藥零售   □中藥零售

	負責人

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市話：
	手機：

	
	戶籍地址：

	申請事項
	一、□開業  
1.藥局總面積：長              × 寬           ＝            平方公尺 

2.調劑處所面積：長       × 寬       ＝       平方公尺 × 0.3025 ＝          坪

3.另聘執業人員：       位（檢附藥事人員申請資料）
*原址新開業請跳至第三題填寫管制藥品登記證事宜。

	
	二、□變更申請： □遷址 □門牌整編 □藥局名稱 □營業項目
                 □專門職業類別 □營業面積 □負責人更名 □其他
    變更前登載為：                                                          
    變更後登載為：                                                          

	
	三、□歇業(註銷)：自民國    年    月    日起（中市藥局字第              號）
    ＊管制藥品登記證：□未領有
    □領有，繳還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管證字第                 號)

	
	四、□停業(每次申請不得超過1年，未於停業期滿前30日內辦理續停或復業者，不得續停及復業)
    ＊停業理由（必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次停業  □繼續停業：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管制藥品登記證：□未領有
    □領有，繳還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管證字第                號)

	
	五、□復業：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六、□藥局申請健保核章（檢附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

	
	七、□補發 □換發（中市藥局第           號）八、□其他：

	負責人
（簽名＋蓋章）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聯絡人： 

手機/電話： 

	文件領

件方式
	□文件親領
□文件郵寄地址：□□□

	規費繳納
	□郵局匯票號碼：                 □現金
	收據號碼：

	備註
	需備妥應檢附文件查檢表及相關文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交 通 位 置 圖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臺中市      區

	說明：
一、繪製簡單之平面圖。
二、位置圖應畫出營業處所之街道巷弄，並註明名稱。


	 平 面 配 置 簡 圖

	說明：
一、繪製簡單之平面圖。
二、依據藥局設置作業製作簡單圖樣表示。(不須依照現場比例製圖)。
※各隔間請標示使用面積長寬。


臺中市藥局 開(復)業/遷移現場勘查紀錄表
藥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臺中市______ 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表單為現場會勘人員填寫，勿填寫以下表單
	
	項                 目
	勾 選
	備  註

	1
	負責藥師(生)是否在場。（聘有  位執業藥師，  位執業藥劑生）
	□是   □否
	

	2
	輔導業者：藥局應由藥師或藥劑生親自執業，依法執行藥品調劑、供應及藥品零售業務。
	□負責人知悉


	3
	藥局設置總面積需十八平方公尺以上：

（現場丈量：長          × 寬         ＝            平方公尺）
其空間應有（1）調劑處所（2）候藥區（3）受理處方箋區（4）非處方藥品供應區（5）藥事諮詢服務區，但不包含廁所及倉庫等。
	□是   □否
	

	4
	藥局之調劑處所，至少應有六平方公尺之作業面積：

（現場丈量：長     × 寬     ＝     平方公尺×0.3025＝      坪）環境設施應符合優良藥品調劑作業規範（GDP）規定。
	□是   □否
	

	5
	市招與申請名稱是否相符【市招                                    】
	□是   □否
	

	6
	藥局不得在醫療機構內，以隔間方式設置。
	□是   □否
	

	7
	藥局申請地址與實際開業地址是否相符。
	□是   □否
	

	8
	藥局申請設立，如與其他營業單位或機構同一層樓或同一門牌地址，應具備各自獨立出入門戶及明顯區隔之條件，且藥事服務作業應獨立進行，民眾進出互不影響。（應與公共場所及住家有明顯區隔）
	□是   □否
	

	9
	備置「藥師（生）執業中」及「藥師（生）暫停執行業務」標示，並置於明顯處，便於民眾辨識。
	□是   □否
	

	10
	藥事作業處所應具備洗手設備(包括肥皂與乾洗手設置)、滅火器及其他安全設備。
	□是   □否
	

	11
	視調劑作業需要備有調劑設備及電腦相關設備。
	□是   □否
	

	12
	處方藥不得以開架式陳列，並應妥善保管；管制藥品應專設櫥櫃加鎖儲藏。
	□是   □否
	

	13
	於入口處張貼「禁菸標誌」易民眾辨識。
	□是   □否
	

	14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15
	檢附勘查現場資料及相片（      ）張。
	
	

	16
	勘查結果：□符合□不符合（缺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勘查現場與上述登載事實相符，受勘查機構現場人員無異議，且稽查人員無不法情事。
· □貴藥局預備經營業務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計、建管、消防等法令規定，違反者，應受上開法令之處罰。
· □現場稽查人員已告知負責人，藥局設立與變更若於事實不符，經查核無誤可依藥事法相關法規處辦。
藥局負責人簽章：                         稽查人員：                         
臺中市A級無障礙藥局申請表    
115.05.11修正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郵寄至m01168@taichung.gov.tw

一、藥局基本資料
	藥局名稱
	

	經營者姓名
	

	藥局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姓名
	                                  □同經營者


二、A級無障礙藥局檢核項目(項目A、B、C皆須符合)
[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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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社區藥局無障礙環境及友善服務參考指引(https://reurl.cc/g49X3X) 
諮詢窗口: 吳小姐 04-2222-0655分機3310
	A.藥局出入口可供輪椅者進出
1.應符合以下3點規定:
(1) 出入口內外兩側地面120公分之範圍內應平整、防滑、易於通行，無高差，且坡度不得大於1/50。
(2) 出入口前應設置平台，平台淨寬度與出入口同寬，且不得小於150公分，淨深度亦不得小於150公分，且坡度不得大於1/50。
(3) 出入口前地面順平避免設置門檻，若設有門檻應在3公分以下，門檻高度在0.5公分至3公分者，應做1/2之斜角處理（0.5公分以下門檻不受限制）。
2.雖不符合前項3點，但符合以下任一:
(1) 出入口有高差者，若高差大於3公分，應設置符合改善措施之坡道或升降機。
(2) 無法設置坡道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板，或設置服務鈴及標示牌，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
3.若使用旋轉門、彈簧門:
未使用旋轉門、彈簧門，如設有自動開關裝置時，裝置之中心點應距地板面85公分至90公分，且距柱、牆角30公分以上。使用自動門者，應設有當門受到物體或人之阻礙時，可自動停止並重新開啟之裝置。
	(擇一勾選)
□門口無需安裝服務鈴及標示牌，輪椅者可自行進出。


□門口有安裝服務鈴及標示牌，由服務人員協助輪椅者進出(若選此項，請提供服務鈴及標示牌架設完成的照片)


	B.藥局出入口到達無障礙服務櫃台的走廊內部通道可供輪椅者進出
應符合以下3點:
(1) 室內通路走廊坡度不得大於1/50，超過者應設置坡道。
(2) 室內通路走廊寬度不得小於120公分，走廊中如有開門，則扣除門扇開啟之空間後，其寬度不得小於120公分。
(3) 室內通路走廊淨高度不得小於190公分，兩側之牆壁，於距離地面60至190公分的範圍內，不能有10公分以上的懸空突出物，但突出物若為必要設置，則應加裝防護設施。
	□是


	C.藥局有合適的無障礙服務櫃檯提供輪椅者買藥及諮詢
應符合以下4點:
(1) 結帳櫃台/服務台前供輪椅使用者行進或迴轉之空間地面應平整、防滑自於通行，且坡度須在1/50以下
(2) 結帳櫃台/服務台位置設於易達到且有無障礙通路可到達之處
(3) 結帳櫃台/服務台前方空間應無高差，且坡度在1/50以下
(4) 結帳櫃台/服務台之檯面距地板面應為70~80公分，且檯面下應符合膝蓋淨容納空間規定，若整體櫃台難以改善，可另增設活動桌板，以利輪椅使用者書寫。
	(擇一勾選)
□櫃台本身高度合適即可供輪椅者買藥及諮詢
□櫃台有安裝活動式摺疊桌板(若選此項，請提供活動式摺疊桌板架設完成的照片)


三、是否更新非登不可藥局基本資料頁籤「無障礙設施與服務資料」(網址：http://fadenbook.fda.gov.tw/pub/index.aspx)?  
□已更新   □無更新
四、符合A級無障礙藥局之佐證照片
	
	

	藥局市招
	藥局外部照片(遠景)

	
	

	藥局出入口照片
(請拍示意照片，輪椅可自由進出，門口寬度至少150公分或設置服務鈴標示牌)
	藥局出入口架設服務鈴及標示牌照片(若有此項，才需提供)

	
	

	藥局室內通道照片-1
(請拍示意照片，有輪椅者可通行無阻或量尺測量超過120公分寬)
	藥局室內通道照片-2
(請拍示意照片，有輪椅者可通行無阻或量尺測量超過120公分寬)

	
	

	藥局無障礙服務櫃台高度合適提供輪椅者買藥及諮詢
 (請拍示意照片或以量尺呈現，檯面與地板面的量測高度介於70~80公分，且檯面下應符合膝蓋淨容納空間規定)
	藥局無障礙服務櫃台架設活動式摺疊桌板(若有此項，才需提供) 
(請拍示意照片或以量尺呈現，檯面與地板面的量測高度介於70~80公分，且檯面下應符合膝蓋淨容納空間規定)


備註: 經本處審核通過後，A級無障礙藥局名單將公布於本處官網，供民眾查詢，並將邀請藥局於年底藥事成果發表會中公開表揚。
臺中市高齡友善藥局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藥局執照
	藥局名稱：
	統一編號：

	
	經營者姓名：
	電    話：
傳    真：

	
	藥局地址：

	健保特約
	□是 □否
	

	聯絡窗口
	聯絡人：　　　　　　　□同經營者
	電話：

	
	電子郵件：
	手機：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自我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設
備
面
	1. 提供座椅，供高齡者等候、量測血壓及藥物諮詢時使用
	□有□無

	
	
	2. 設置老花眼鏡或放大鏡，供高齡者使用
	□有□無

	
	
	3. 提供高齡友善藥袋標示服務(如貼紙、印章等)
	□有□無

	
	
	4. 其他高齡友善設備                                 
	□有□無

	
	服
務
面
	1.藥事
  服務

	1-1提供免費藥物諮詢及用藥  
   說明
	□有□無

	
	
	
	1-2提供用藥安全或健康促進 
   等衛教資訊之宣導
	□有□無

	
	
	
	1-3指導清除廢棄藥品
	□有□無

	
	
	
	1-4特殊劑型用藥指導 
	□有□無

	
	
	2.加值  
  服務
	2-1提供免費測量血壓服務
	□有□無

	
	
	
	2-2防疫及公共衛生衛教宣導
	□有□無

	
	
	3.轉介  
  服務
	3-1長期照護
	□有□無

	
	
	
	3-2社會福利
	□有□無

	
	
	
	3-3協助民眾掛號及轉介服務
	□有□無

	經營者簽名及蓋章：



	____________藥局辦理高齡友善藥局相關照片佐證資料

	(請貼照片)
	(請貼照片)

	說明：提供民眾用藥諮詢或宣導衛教資訊
	說明：放大鏡或老花眼鏡 

	(請貼照片)
	(請貼照片)

	說明：敬老座椅，供高齡者等候、量測血壓及藥物諮詢時使用
	說明：提供高齡友善藥袋標示服務


備註: 經本處審核通過後，將核發「高齡友善藥局標章」供張貼、藥局名單將公布於本處官網，供民眾查詢，並將邀請藥局於年底藥事成果發表會中公開表揚。                                                                                              
臺中市藥局歇業現場勘查紀錄表
    藥局名稱：                            
   地址：臺中市      區                                           

   負責人：                        電話/手機：                               
*該表單為現場會勘人員填寫，勿填寫以下表單
	
	項 目
	勾 選
	備 註

	1
	市招
	□已拆除
□未拆除(現場稽查未發現營業事實，並檢附藥局不營業切結書)
□變更負責人並原址新開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藥品
	□已下架
□管制藥品已結清，現場已無管制藥品
□未下架(現場稽查未發現營業事實，並檢附藥品不販賣切結書)
□變更負責人並原址新開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4
	檢附勘查現場資料及相片（      ）張

	5
	勘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缺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勘查現場與上述登載事實相符，受勘查機構現場人員無異議，且稽查人員無不法情事。

· □現場稽查人員已告知負責人，若於事實不符，經查核無誤可依藥事法相關法規處辦。
藥局負責人簽章：                   
稽查人員：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局不營業切結書
       本人係                                   藥局，之負責藥師

(藥局地址：                                                      )領有中市藥局字第                         號藥局執照，因藥局擬歇業，本人切結自     年     月     日起，即停止經營藥局相關業務，不再對外營業。請貴處核准本藥局歇業註銷申請。
上述所言屬實，如有虛偽情事，切結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此致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切結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物不販售切結書
        本人係                                   藥局，之負責藥師

(藥局地址：                                                      )領有中市藥局字第                         號藥局執照，因藥局擬歇業，本人切結自     年      月      日起，即停止藥局相關業務，不再販售藥物，並盡速將藥物下架。請貴處核准本藥局歇業註銷申請。
上述所言屬實，如有虛偽情事，切結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此致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切結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執照遺失切結書

切結人



原領貴局核發之
□中市藥局字第              號藥局許可執照。
□藥師  □藥劑生 執業執照。

因遺失茲向貴處申辦

□補/換發（嗣後發現報失之藥局許可執照/執業執照，將繳回貴局銷毀，絕不重複使用。）

□變更（嗣後發現報失之藥局許可執照/執業執照，將繳回貴局銷毀，絕不重複使用。）

□歇業（嗣後發現報失之藥局可執照/執業執照，將繳回貴局銷毀，絕不重複使用。）

以上所敘，如有虛偽情事，願自負法律責任，與貴處無關。

此致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切結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  藥局 開業/歇業 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開業申請
	1
	市招照片（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並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電子郵件寄送衛生局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電子郵件：hbtcm**或m**@taichung.gov.tw
	
	

	
	2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3
	臺中市藥局執照開業申請書（一式兩份）
	
	

	
	4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藥局交通位置圖及平面配置簡圖（大樓需加附樓層平面圖）
	
	

	
	6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2張（無者免付）
	
	

	
	7
	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執業申請書（一式兩份）(先經公會核章)
	
	

	
	8
	藥師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或藥劑生從事中藥之買賣及管理者，應附修習中藥課程達標準之證明文件（藥師16學分、藥劑生144小時）
	
	

	
	9
	藥師(生)證書影本（正、反面）
	
	

	
	10
	最近3個月內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黏貼於申請書，一張實貼，一張浮貼)。
	
	

	
	11
	規費1,300元，（藥局執照1,000元，藥事人員執照300元，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12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13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藥局開業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照片（現場會勘後附） 
	
	

	自願申請
	14
	臺中市A級無障礙藥局申請表
	
	

	
	15
	臺中市高齡友善藥局申請表
	
	

	

	歇業申請
	1
	臺中市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2
	臺中市藥局執照歇業申請書（一式兩份）
	
	

	
	3
	臺中市藥事人員歇業申請書（一式兩份）(先經公會核章)
	
	

	
	4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原領「藥局執照、藥師(生)執業執照」正本
	
	

	
	6
	藥品及醫療器材存放或轉讓說明書
	
	

	
	7
	管制藥品登記證繳還申請書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
	
	

	
	8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9
	臺中市藥局歇業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照片（現場會勘後附）
	
	


備註：

*申請書先至藥師（生）公會核章，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臺中市辦理  藥局  停業/復業 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停業
	1
	臺中市藥局執照停業申請書（一式兩份）
	
	

	
	2
	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停業申請書（一式兩份）(先經公會核章)
	
	

	
	3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暫存本局)
	
	

	
	5
	商業主管機關核准停業公文影本
	
	

	
	6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7
	管制藥品登記證繳還申請書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
	
	

	

	復業
	1
	市招照片（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並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電子郵件寄送衛生局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電子郵件：hbtcm**或m**@taichung.gov.tw
	
	

	
	2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3
	臺中市藥局執照復業申請書（一式兩份）
	
	

	
	4
	藥局交通位置圖及平面配置簡圖（大樓需加附樓層平面圖）
	
	

	
	5
	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復業申請書（一式兩份）
	
	

	
	6
	藥師(生)證書影本（正、反面）
	
	

	
	7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8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9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藥局復業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照片（現場會勘後附）
	
	


備註：

1、藥局停業：人員無法至其他地方進行執業登記。
2、先至藥師（生）公會核章，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臺中市辦理 藥局 遷址（含跨行政區）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藥局遷移
	1
	市招照片（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並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電子郵件寄送衛生局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電子郵件：hbtcm**或m**@taichung.gov.tw
	
	

	
	2
	臺中市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3
	臺中市藥局執照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4
	藥局交通位置圖及平面配置簡圖（大樓需加附樓層平面圖）
	
	

	
	5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
	
	

	
	7
	規費1,000元（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8
	臺中市藥局遷移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照片（新址）（現場會勘後附）
	
	

	
	9
	臺中市藥局歇業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照片（舊址）（現場會勘後附）
	
	

	
	跨行政區遷移時需再檢附下列項目：(例如：西屯區跨南屯區)

	
	10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2張（無者免付）
	
	

	
	11
	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先經公會核章)
	
	

	
	12
	原領「藥師(生)執業執照」正本
	
	

	
	13
	最近3個月內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黏貼於申請書，一張實貼，一張浮貼)。
	
	

	
	14
	藥師(生)證書影本（正、反面）
	
	

	
	15
	藥師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或藥劑生從事中藥之買賣及管理者，應附修習中藥課程達標準之證明文件（藥師16學分、藥劑生144小時）
	
	

	
	16
	規費300元 (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17
	如有其他執登藥師之變更申請資料（一式兩份）
	
	

	
	18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19
	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申請書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
	
	


備註：

*先至藥師（生）公會核章，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臺中市辦理  藥局 各項變更 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門牌整編
	1
	臺中市藥局執照門牌整編申請書（一式兩份）
	
	

	
	2
	戶政機關核發之門牌整編證明影本
	
	

	
	3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
	
	

	
	5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6
	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申請書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
	
	

	

	藥局名稱
	1
	市招照片（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並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電子郵件寄送衛生局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電子郵件：hbtcm**或m**@taichung.gov.tw
	
	

	
	2
	臺中市藥局執照名稱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3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
	
	

	
	4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2張（無者免付）
	
	

	
	5
	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6
	原領「藥師(生)執業執照」正本
	
	

	
	7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8
	最近3個月內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黏貼於申請書，一張實貼，一張浮貼)。
	
	

	
	9
	藥師(生)證書影本（正、反面）
	
	

	
	10
	規費1,300元，（藥局執照1,000元，藥事人員執照300元，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11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12
	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申請書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
	
	


備註：

*先至藥師（生）公會核章，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臺中市辦理  藥局 各項變更 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營業項目(增中藥)
	1
	臺中市藥局執照營業項目變更申請書、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2
	藥師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或藥劑生從事中藥之買賣及管理者，應附修習中藥課程達標準之證明文件（藥師16學分、藥劑生144小時）
	
	

	
	3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
	
	

	
	5
	規費1,000元 (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6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負責人更名
	1
	臺中市藥局執照負責人更名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2
	更名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更名證明文件（戶籍謄本）影本
	
	

	
	4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
	
	

	
	5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2張（無者免付）
	
	

	
	6
	臺中市藥事人員執業執照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7
	原領「藥師(生)執業執照」正本
	
	

	
	8
	最近3個月內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2張(黏貼於申請書，一張實貼，一張浮貼)。
	
	

	
	9
	已至衛生福利部更名完成之藥師(生)證書正本及其影本（正、反面）（正本驗畢後發還）
	
	

	
	10
	規費1,300元，（藥局執照1,000元，藥事人員執照300元，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11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
	
	

	
	12
	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申請書及管制藥品登記證正本
	
	


備註：

*先至藥師（生）公會核章，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臺中市辦理  藥局 各項變更 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營業面積(限同地址)
	1
	臺中市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2
	臺中市藥局執照營業面積變更申請書（一式兩份）
	
	

	
	3
	藥局交通位置圖及平面配置簡圖（含變更前、後）（大樓需加附樓層平面圖）
	
	

	
	4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原領「藥局執照」影本
	
	

	
	6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7
	臺中市藥局開業現場勘查紀錄表及照片（現場會勘後附）
	
	

	

	遺失補發
	1
	臺中市藥局執照補發申請書（一式兩份）
	
	

	
	2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遺失切結書一份
	
	

	
	4
	規費1,000元 (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5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毀損換發
	1
	臺中市藥局執照換發申請書（一式兩份）
	
	

	
	2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原領「藥局執照」正本
	
	

	
	4
	規費1,000元 (匯票抬頭：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5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備註：

※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臺中市辦理  藥局 各項變更 應檢附資料查檢表
藥局名稱：                              收件日期： 

藥局地址：
	
	
	應  備  資  料
	檢附勾選
	備註

	藥局申請全民健康保險核章
	1
	臺中市藥局執照申請健保核章申請書
	
	

	
	2
	健保局-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一式兩份）
	
	

	
	3
	原領「藥局執照」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醫事憑證卡(機構卡及人員卡)
	1
	醫事憑證IC卡申請表正本
至衛生福利部醫事憑證管理中心HCA2.0，線上預約填寫申請書(臨櫃辦理)
	
	

	
	2
	原領「藥局執照」影本
	
	

	
	3
	原領藥事人員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藥師(生)證書影本
	
	

	
	6
	繳費證明影本
	
	

	
	7
	非藥局負責人親自辦理請檢附委託書正本
	
	


備註：

※文件請依順序裝訂，申請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流程圖
※若貴機構欲追溯至開業執照核發日起特約，請務必於開業執照上所載之開業日期起15個工作日內，備妥文件完成申請。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醫務管理科 04-22583988轉新特約承辦人

  地址：407666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66號             製表日:1111007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申請書
        本藥局欲申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敬請 鈞處於附

   件「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上所填資料查證並

   簽章，請惠予辦理。

           此致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申 請 人：                   
藥局名稱：                    
地    址：                           
電話/手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基本資料表
第一聯送健保局     第二聯送衛生局（處）存查
	藥局名稱
	
	代號
	
	
	
	
	
	
	
	
	
	

	開業執照地　　址
	郵遞區號□□□□□
　　　 eq \o(\s\up  9(縣),\s\do  8(市))　　　 eq \o(\s\up  9(市鎮),\s\do  8(鄉區))　　　　 eq \o(\s\up  9(村),\s\do  8(里))
　　　　　　 eq \o(\s\up  10(街),\s\do  9(路))　　　　段    巷    弄   號

	主持藥師或藥劑生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最近開業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最近開業執照號碼
	

	主持藥師或藥劑生執業年資
	計     年
	調 劑 室 地 坪 面 積
	計     坪

	執業經歷
	執業地點
	執業場所名稱
	執業起迄日期

	
	　　 eq \o(\s\up  9(縣),\s\do  8(市))　　　 eq \o(\s\up  9(市鎮),\s\do  8(鄉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q \o(\s\up  9(縣),\s\do  8(市))　　　 eq \o(\s\up  9(市鎮),\s\do  8(鄉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q \o(\s\up  9(縣),\s\do  8(市))　　　 eq \o(\s\up  9(市鎮),\s\do  8(鄉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藥
事
人
員
簡
歷
	類別
	姓名
	出生年月
	身分證號
	執業執照號碼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以上所填各項資料業經本處查核證明屬實。
二、該  eq \o(\s\up  8(□藥　局),\s\do  7(□負責人))   eq \o(\s\up  8(□未涉有),\s\do  6(□涉　有))醫療管理相關法規違規情事，目前 eq \o(\s\up  8(□已),\s\do  6(□未))結案。
三、該院所違規事實概要：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請加蓋機關關仿及首長簽名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醫事服務機構其他基本資料
	性
質
	□私立合夥

□私立獨資
	單位所得稅
統一編號
	
	
	
	
	
	
	
	
	
	
	查驗核章
衛生局(處)
本欄務須由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委任書

立委託書人 _____________因不克親自至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辦理 藥局 開業/變更/歇業/停業 等相關事宜，
茲委託 ____________ 君代理本人到場辦理。
以上所言屬實，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

       此致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委  託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受  託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表單取得：(1)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頁表單下載(2)藥師（生）公會領取


(3)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網頁服務e櫃檯











 　至藥師（生）公會辦理入會初審文件、核公會章


             





送件方式：


1.親送（食安處或公會）2.臺中市政府文心樓一樓聯合服務中心24號窗口 


3.郵寄至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政醫粧組 藥局申請 收 (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





請依規補正後，


再行申請。


（發公文退件）








   派員現場履勘





   請備下列文件申請


1.市招照片（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並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送食安處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2.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3.臺中市藥局執照 開業/復業 申請書及應備文件（詳如應附資料查檢表）


4.藥局因變更負責人，依規申請原址歇業後，重行新開業者，需先辦理管制藥品登記證繳還及新申請。





不符合





文件符合





不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核發藥局執照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須先辦理結清申報及繳還





申請表單取得：(1)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頁表單下載(2)藥師（生）公會領取


(3)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網頁服務e櫃檯








 　至藥師（生）公會辦理初審文件、核公會章


             





送件方式：


1.親送（食安處或公會）2.臺中市政府文心樓一樓聯合服務中心24號窗口 


3.郵寄至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政醫粧組 藥局申請 收 (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





   請備下列文件申請


1.跨行政區遷址需先辦理管制藥品登記證變更完成。（請下載管制藥品變更相關表單）


2.市招照片（藥局市招需與藥局申請名稱相同，並需先將市招示意圖送食安處審核通過後再行裝設市招；於申請設立時須檢附完成後市招照片。）


3.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藥局現場履勘申請表


4.臺中市藥局執照遷址申請書及應備文件（詳如應附資料查檢表）





不符合





文件符合





請依規補正後，


再行申請


（發公文退件）








不符合規定





       派員現場履勘





  符合規定





核發藥局執照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須先辦理結清申報及繳還





申請表單取得：(1)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頁表單下載(2)藥師（生）公會領取


(3)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網頁服務e櫃檯








至藥師（生）公會辦理初審文件、核公會章


             





送件方式：


1.親送（食安處或公會）2.臺中市政府文心樓一樓聯合服務中心24號窗口 


3.郵寄至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政醫粧組 藥局申請 收 (403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





   請備下列文件申請


1.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藥局歇業現場履勘申請表（停業免附）


2.臺中市藥局執照歇業/停業申請書及應備文件（詳如應附資料查檢表）


3.停業及因變更負責人而歇業者，需檢附藥品及醫療器材存放或轉讓說明書





不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請依規補正後，


再行申請





文件符合





不符合





    派員現場履勘


（停業不須現場履勘）





核發歇業/停業公文





出入口寬度至少150公分寬





出入口內外2側至少120公分，平整防滑易於通行





通道至少120公分寬





指引QR-CODE





A.





B.





C.





非登不可QR-CODE





下載特約申請書，檢視申請特約需準備文件


路徑:本署網站/健保表單下載/各區業務組表單/中區業務組專屬表單











本署網站www.nhi.gov.tw





成立健保投保單位





本署中區業務組承保一科





申請醫事機構開業執照、醫事人員執業執照、醫事機構卡及醫事人員卡。


請衛生主管機關於「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機構基本資料表」核章。














衛生主管機關（各縣市衛生局或食品藥物安全處）








申請單位所得稅統一編號





國稅局





開立戶名為「機構名稱+負責人姓名」





指定金融機構





申請健保資訊網(VPN)及即時查詢方案





中華電信公司





簽訂合約書


本署完成審核後，通知預約簽約時間


(預約路徑:首頁/健保服務/健保醫療服務/特約申請與變更/新特約院所預約簽約系統)。


負責人準備身分證及大小印鑑到署簽訂合約書及輔導配合辦理事項。


本署函文通知核定結果。





檢送申請特約文件





本署中區業務組醫務管理科





同意續約





變更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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